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玉州区城西二中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非甲烷总烃监测系统改造升级项目
	1
	一、项目概况
玉州区城西二中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NMHC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于2020年12月份安装完成，2021年6月份完成验收，该仪器为LFGGC-2013型差值法监测设备，分析方法依据标准《HJ604-2017环境空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差减法）》，该型号设备因为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导致分析结果偏高。
2021年1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颁布了《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连续自动监测技术规定(试行)》，规定了环境空气中非甲烷总烃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监测方法和技术要求，明确了非甲烷总烃的分析方法为直接法。鉴于此标准的颁布，可以直接测量非甲烷总烃，可以排除氧峰和其他物质的干扰，抗干扰能力强，测量结果相对更加准确稳定，故障率低，维护更加便捷，能够实时反映非甲烷总烃的浓度变化。
因差减法测量数据偏高，现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根据《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连续自动监测技术规定(试行)》规定，对玉州区城西二中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非甲烷总烃设备升级为直接法，直接法是通过捕集阱对非甲烷总烃进行富集，富集一定时间后通过快速升温解析直接将富集的非甲烷总烃吹出，由载气带到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直接测定非甲烷总烃浓度的方法。
二、项目内容
本项目主要内容为将玉州区城西二中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现有的非甲烷总烃LFGGC-2013型差值法监测设备升级为直测法的在线气相色谱仪，同时为满足直测法要求，需将现有零气发生器升级为850℃零气发生器，对动态校准仪的管路进行更换升级，并负责系统进行安装调试，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表1  项目主要内容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在线气相色谱仪（环境空气直测法非甲烷总烃）
	台
	1
	原机型号：LFGGC-2013

	2
	零气发生器（850℃）
	台
	1
	原机型号：LHZA-2012（Air），在原有仪器上升级

	3
	安装附件
	套
	1
	

	4
	安装调试费用（对原有管路全部更换重新安装）
	项
	1
	



三、工作要求
改造升级后的非甲烷总烃监测系统须正常稳定运行，满足《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连续自动监测技术规定(试行)》的有关要求，具体如下：
（一）分析设备要求
1.仪器的分析方法应采用直接法。
2.单个样品循环时间(分析周期)应不大于15min。
3.采用FID检测器，应具有自动点火和灭火自动切断氢气功能。
4.最小显示单位应为0.1ppbC。
（二）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要求
1.仪器需具有谱图显示功能，并将谱图和分析数据等信息按照HJ212的要求自动定时上传至上位机平台。
2.监测数据实时采集、存储、计算、并能以报表形式输出，具有质量浓度和体积浓度单位换算功能。
3.能够自定义仪器状态参数报警限值，数据超出所设报警上限或低于报警下限时对数据进行标注并发送报警消息。
4.其他对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的功能要求执行HJ477中规定。
（三）校准系统要求
校准系统主要由零气发生器和动态校准仪组成，用于对分析仪器进行校准。动态校准仪内部所有管路以及管路接头处均需要惰性化处理。动态校准仪应符合表1指标要求，且具备质量流量控制器的流量校准以及序列设置功能，可以实现自动校准。后续技术规定中的混合气均为零空气稀释气，不应用氮气作为稀释气。
表2  气体稀释系统性能指标要求
	指标
	要求

	稀释气质量流量
	0~10L/min

	标准气质量流量
	0~100mL/min

	流量精度
	-1%~1%满量程

	流量输出重复性
	-0.15%~0.15%满量程

	线性
	-0.5%~0.5%满量程

	输入口气体压力
	12~35PSIG


（四）气源要求
根据监测系统使用需要，配备高纯氮气、氢气、空气等气源。气源进入分析单元前需加装除烃装置。
1.高纯氮气：≥99.999%。
2.高纯氢气：≥99.999%。
3.高纯零空气：≤10ppbC。
有易燃气体、有毒气体存在的单元和管路的气密性应满足GB/T30431，即0.3MPa压强下，30min压降不大于0.01MPa，确保其不会泄露。
采用氢气高压瓶供气的系统应安装氢气泄露传感器。
（五）性能指标要求
系统安装后进行调试，调试正常后随及开展性能测试，测试项目应包括方法检出限、空白、峰型、校准曲线、24h零点漂移、24h量程漂移、重复性、准确性、高浓度残留、响应时间、多组分测试示值误差、试运行考核等。
1.仪器检出限
通入特定浓度甲烷和丙烷混合标气，参照HJ168-2010附录A.1.1计算甲烷和非甲烷总烃方法检出限，要求甲烷检出限≤100ppb、非甲烷总烃检出限≤20ppbC。
2.空白
待仪器稳定后，通入含60%相对湿度的高纯零空气，要求空白样品甲烷浓度≤100ppb、非甲烷总烃浓度≤20ppbC。
3.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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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f ——拖尾因子；
a——5%峰高处的左半峰宽；
b——5%峰高处的左半峰宽。
（1）分别通入1000ppbC丙烷、甲苯、乙酸乙酯、三氯乙烯等标准气体，根据色谱图按照公式（1）计算拖尾因子Tf应≤1.2。
（2）通入50ppbC丙烷标准气体，非甲烷总烃峰高应≥10倍噪声的峰高，噪声的计算参照GB/T30431-20205.7.2.1执行。
（3）分别通入1000ppbC丙烷、甲苯、乙酸乙酯、三氯乙烯等标准气体，非甲烷总烃峰宽应≤20秒。
（4）分别通入丙烷、甲苯、乙酸乙酯、三氯乙烯等标准气体时，非甲烷总烃峰的保留时间偏差应不超过±3%。
4.校准曲线
非甲烷总烃校准曲线最高点推荐1000ppbC，校准曲线最低点推荐为50ppbC；甲烷校准曲线最高点推荐5000ppb，校准曲线最低点推荐为1000ppb。甲烷和非甲烷总烃校准序列至少包含6个浓度点(包括零点)，通入不同浓度甲烷和丙烷标准气体，分别以甲烷和非甲烷总烃浓度为横坐标，以其对应的响应值(峰面积或峰高)为纵坐标，分别绘制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校准曲线。
将校准曲线上浓度为ci的点所对应的响应值，代入校准曲线拟合方程，得到拟合浓度值ĉi。按公式（2）计算各点的残差ui该点理论浓度ci的比值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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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
ri——校准曲线第i点的残差与该点理论浓度比值(i=1，2，3...)，%;
ui——校准曲线第i点的残差(i=1，2，3...)，ppbC；
ĉi——校准曲线第i点的拟合浓度(i=1，2，3...)，ppbC；
ci——校准曲线第i点的理论浓度(i=1，2，3...)，ppbC。
甲烷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R²应≥0.999；非甲烷总烃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R²应≥0.999。校准曲线上各浓度点残差与理论浓度的比值应在±10%以内。
校准曲线可分为两段，各段应同时满足上述相关系数要求，且定量时根据样气浓度，能自动切换所用校准曲线。
5.零点漂移
待测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高纯零空气进行分析，待读数稳定后，记录连续三次稳定读数；待测分析仪器连续运行24h（期间不允许任何维护和校准）后重复上述操作。按公式（3）计算24h零点漂移ZD。
ZD=Z-Z'										(3)
式中：
ZD——24h零点漂移，ppbC；
Z——连续三次高纯零空气测定结果平均值，ppbC；
Z'——24h后连续三次高纯零空气测定结果平均值，ppbC。
要求24h零点漂移≤±20ppbC。
5.量程漂移
待测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20%量程甲烷和丙烷混合标准气体进行分析，记录连续三次稳定读数；继续通入80%量程甲烷和丙烷混合标准气体，记录连续三次稳定读数。待测分析仪器连续运行24h（期间不允许任何维护和校准）后重复上述操作。分别按公式（4）（5）计算24h 20%量程漂移SD20和24h 80%量程漂移S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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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式中：
SD20（SD80）——24h 20%(80%)量程漂移，%；
M20（M80）——连续三次20%(80%)量程标准气体测定结果平均值，ppbC；
M20'（M80'）——24h后连续三次20%(80%)量程标准气体测定结果平均值，ppbC；
F.S.——满量程，ppbC。
要求24h 20%量程漂移≤±5%；24h 80%量程漂移≤±5%。
6.重复性
待测仪器运行稳定后，分别连续测定20%及80%量程甲烷和丙烷混合标准气体六次，计算测定值的相对标准偏差，计算公式参照HJ168-2010附录A.3.1。要求连续六次甲烷和非甲烷总烃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5%。
7.准确性
待测仪器运行稳定后，分别连续测定20%及80%量程甲烷和丙烷 混合标准气体六次，记录测定结果，分别按公式（6）（7）计算20%量程相对示值误差RE20和80%量程相对示值误差RE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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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式中：
RE20（RE80）———满量程20%(80%)相对示值误差，%；
N20（N80）———连续六次20%(80%)量程标准气体测定结果平均值，ppbC。
要求连续六次甲烷和非甲烷总烃测量结果平均值与理论值偏差≤±10%。
8.高浓度残留
采集浓度为1000 ppbC十一烷标准气体三个循环后，立即采集高纯零空气，第一个分析周期所得非甲烷总烃测定值即为残留浓度。要求残留浓度≤1%标准气体浓度。
9.响应时间
进行两次空白分析后，通入满量程80%浓度的甲烷和丙烷混合标准气体，非甲烷总烃测定结果达到标准气体浓度90%以上所需的时间称为响应时间。要求响应时间≤15 min。
10.多组分测试示值误差
分别通入60%相对湿度500 ppbC的乙烯、甲苯、乙酸乙酯、三氯乙烯、正十一烷标准气体，记录连续三次测定结果，计算实测平均值与理论值之比。
对乙烯(烯烃)、甲苯(芳香烃)、乙酸乙酯(含氧衍生物)、三氯乙烯(卤代烃)及正十一烷(烷烃)的测定值与理论浓度的比值应在一定范围：乙烯≥60%，甲苯90%~105%，乙酸乙酯≥60%，三氯乙烯95%~110%，正十一烷≥60%。
11.试运行考核
系统调试完成后连续运行60天，计算非甲烷总烃有效数据获取率，要求有效数据获取率应≥90%。
连续运行时段内非甲烷总烃有效数据获取率=(获得的有效小时数/应有小时数)×100%。
注：有效数据是指经过审核通过的有效数据。应有小时数应扣除停电等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无效小时数。
四、其他要求
本项目质保期为期一年，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须对本项目的质量负责。如质保期内城西二中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非甲烷总烃监测系统因本项目的仪器设备和零配件出现故障或性能无法满足，成交供应商须免费开展维修调试，维修更换的零配件须为原厂全新产品，并在故障发生3天内（需返厂维修除外，但应尽快修复）解决故障问题。
质保期满后，采购人对项目进行验收，如质保期内非甲烷总烃监测系统运行正常，则通过验收。如因本项目问题导致非甲烷总烃监测系统有故障频发、仪器设备性能差、数据捕获率及有效率无法满足上级考核要求的，则不予通过验收，直至成交供应商须在采购人规定的期限内无偿解决问题。如成交供应商拒不解决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退还全部合同款。














	二、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如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包括仪器设备、零配件、物流运输、安装调试和各项税金等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
2.服务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三）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使设备正常运行。
2.交付地点：玉州区城西二中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四）付款条件
双方签订合同前，成交供应商提供合同总价的5%通过银行转账至采购人的账户为质保金。
[bookmark: _GoBack]合同签订后，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设备正常运行后，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请款函和增值税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合同款。
一年质保期满，通过采购人组织的成果验收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退还质保金申请，15个工作日内退还质保金。如验收不通过，则不予退还质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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